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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-四 

ΟΟ年度 綜合發展 類公共造產工作競賽成績評分標準表 

提報機關： 

公共造產事業名稱： 

初評成績  複評成績  

初 評 人 員 簽 章  

複 評 人 員 簽 章  

項    

目 
類      別 

配

分 

初評

得分 
說 明 

複評 

得分      

說 明 

（ 備 註 ） 

一

、

一

般

事

項 

20

% 

1.編列年度工作計畫、實施

情形及成果報告、成果概

況表情形。 

6 

    

2.財產登記表、成果照片及

有關文卷、帳冊、契約．．

等資料整理建立情形。 

8 

    

3.有無實施基金會計制度

及編列附屬單位預(決)算。 
6 

    

二

、

經

營

管

理 

28

% 

1.工作計畫與執行配合情

形。 
6 

    

2.經營管理措施（含創新、

前瞻性措施）。 
6 

    

3.事業各項設備及造產物維

護管理情形是否良好。 
10 

    

4.環境衛生情形。 
6 

    

三

、 

事

業

績

效 

52

% 

 

本年度公共造產績效 

40 

   1.具 2 項不同性質事

業者10分。每增加

1 項加7 分，最高

加10分。 

2.合計總事業賸餘占

事業收入10%者

10分。平均每超過

5％加1分，最高加

1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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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公共造產特殊具體事

蹟情形。 

 

12 

   具有下列具體事蹟

者，每項3分。 

1.對公共造產困難問

題能積極妥處解決

者。 

2.對公共造產之經營

管理能提出創新措

施有利事業發展

者。 

3.符合社會需求（含

公共服務、提升就

業等）。 

4.其他特殊具體事

蹟。 

初

評

評

語 

 

複

評

評

語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